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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撥雲見日

一、案件事實

義務人臺西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因滯納營業稅、房

屋稅、地價稅、勞保費等，經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虎

尾稽徵所、雲林縣稅務局、嘉義縣財政稅務局、勞工保險局

等移送本分署強制執行，本分署原分仁股承辦王書記官承穆

行政執行官指示對義務人公司所有之車輛積極依法進行查封

程序，並調查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權，就義務人對雲林縣政

府申領之老人乘車補助津貼進行查扣、分配程序。相關主動

積極進行查封程序，係恐義務人存有僥倖之心，而消極處理

所積欠之國家稅款。全案自92年6月13日分案起經行政執行

官督同4書記官及執行員，秉持積極執行原則，期間義務人

亦曾辦理分期、前任負責人(即擔保人)死亡、公司改組更

換負責人，亦兼就法律上有利義務人之相關規定對義務人詳

予說明，使義務人能依法主張權益；雖經義務人聲明異議、

對最後1筆86年度營業稅罰鍰提起行政訴訟敗訴、聲請司法

院大法官釋憲為有利解釋等諸多特殊程序，財政部臺灣省

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將該筆罰鍰於100年10月撤回結案，

全案執行程序歷時8年餘、共計809筆、總應納金額4,957萬

6,069元，績效卓著，堪為表率。

二、執行經過

本件自92年6月

1 3日移送本分署執

行，92年11月發函

對義務人所有12輛營

業大客車禁止處分登

記，以保全債權，92

年12月經對義務人負

責人限制出境，負責

人到場請求供擔保就

前揭欠稅案分36期繳

納，惟未正常繳納。

93年2月、3月本分署

乃赴現場查封義務人

營業大客車計7輛，

揭示封條後交付義

大眾運輸事業欠稅案件之執行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丁履宇

▲95年稅執案卷宗封面

▲98.6.23申請停止執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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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保管、使用，並於

93年6月併案臺灣雲林

地方法院執行義務人公

司所有不動產，進行拍

賣，分配租金所得新臺

幣500萬元。因滯欠稅

額巨大，93年8月移送

機關財政部臺灣省中區

國稅局虎尾稽徵所再對

於義務人所有營業大客

車152輛辦理禁止處分

登記。93年11月本分署

接續再核發執行命令扣

押義務人向交通部申領

之營運補助款。義務人

負責人於是到場異議，

請求僅就租金新臺幣500萬元部分分配受償，不應再對營運補助款扣押。95年至96年間本分署

就本案多次併案雲林地方法院執行義務人出租不動產予第三人(麥當勞、地球村、屈臣氏、菲夢

絲等公司)之租金新臺幣200萬元。經本分署連續積極保全處分程序，95年10月義務人負責人遂

重新到場請求辦理分期30期、每月願繳納新臺幣16萬元，惟嗣後亦未正常繳納。為貫徹公權力

之執行，本分署乃於97年再併案雲林地方執行義務人不動產徵收補償款及義務人向縣政府請領

「老人行樂」之補助款。97年8月義務人負責人再度到場請求辦理分期，惟仍未按期繳納。97

年12月義務人開始陳情，請求勿對縣政府社會處補助款執行扣押，使其能清償積欠員工之薪津

及退休金。經本分署執行人員鍥而不捨的與義務人負責人溝通，終於於99年2月進行分配、撥款

予各移送機關新臺幣575萬2,725元，此時除國稅局該筆86年度608萬2,900元欠稅，均已全數清

償，並退還義務人393萬9,876元之溢扣款。100年8月函詢移送機關，經其撤回尚未繳納部分罰

鍰之執行，全數案件即告終結。

三、執行困難及因應策略

義務人係經營大眾運輸業務事業之公司，為雲林、嘉

義地區相當具規模之公司，涉及雲林、嘉義地區數十萬居

民通行來往之便利及權利，該公司所滯納案件數及金額均

非常龐大，歷任4位承辦書記官、耗時8年，就義務人公司

所有財產(金錢債權、車輛)依序執行。考量義務人公司營

運，恪遵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比例原則，儘量選擇對義務

人可能造成損害(正常業務)較低者，亦使其了解滯納公法

上金錢給付之義務，必須擔負相當責任、不得推諉。

四、執行心得

本案受理執行期間不斷與義務人負責人協調溝通，並

就欠稅及相關爭訟、查封財產之處理，充分給予關心及法

律上之建議，執行過程圓滿順利，本案能有圓融之結局誠

屬可貴，國家公權力得以彰顯更足欣慰，執行人員之用心

付出亦確值嘉許。
▲98.8.10雲林縣政府函送敬老行樂乘

車補貼款明細表

▲98.6.17執行筆錄


